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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本文件代替DB11/T 1489—2017《中医药文化旅游基地设施与服务要求》，与DB11/T 1489—2017

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在“基本要求”中增加了数字化、智能化设施及服务要求（见4.7、4.8，2017年版的4）； 

b）将“6 旅游设施与服务要求”修改为“5 基础设施与服务要求”，删除了其中可销售旅游商品

的内容（见5,2017年版的6.10）； 

c）在“6 特色设施与服务”中增加了中医医院医馆诊所（药店）类和中医药文化旅游休闲度假场

所类两类场所的特色设施与服务内容（见6.5、6.6,2017年版的5）； 

d）修改了“管理要求”中的人员要求（见7,2017年版的7） 

本文件由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由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组织实施。 

本文件起草单位：北京中医生态文化研究会、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北京市中医药管理局、北京全

域空间规划设计研究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刘国栋、侯胜田、王仕豪、杜泓臻、王锐 

本文件及其所替代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2017年首次发布为DB11/T 1489—2017； 

——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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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文化旅游场所设施与服务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中医药文化旅游场所的基本要求、基础设施与服务要求、特色设施与服务要求、管理

要求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中医药文化旅游场所的设施与服务。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3096  声环境质量标准 

GB/T 10001.2  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第2部分：旅游休闲符号 

GB 13495.1  消防安全标志 第1部分：标志 

GB 15618  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 15630  消防安全标志设置要求 

GB/T 19095  生活垃圾分类标志 

GB/T 31382  城市旅游公共信息导向系统设置原则与要求 

GB/T 31384  旅游景区公共信息导向系统设置规范 

GB 3165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餐饮服务通用卫生规范 

GB 37487  公共场所卫生管理规范 

GB 50763  无障碍设计规范 

DB11/T 307  水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DB11/T 356  公共厕所运行管理规范 

DB11/T 501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中医药文化旅游场所  the site of cultural tourism with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以提供中医药文化旅游服务为主要目的的文化旅游场所。 

注：主要包括中医药文化园类、中医药博物馆类、中医药养生保健场所类、中药种植加工生产场所类、中医医院医

馆诊所（药店）类、中医药文化旅游休闲度假场所类、综合类等。 

4 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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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应有中医药文化旅游场所发展规划和实施方案。 

4.2  应建立健全规章制度，保证有效实施并定期监督检查。 

4.3  建筑风格、装饰装修及设施应体现中医药文化特色和中国传统文化特色。 

4.4  应有相应的中医药文化资源、产品和服务，但不包括医疗服务。 

4.5  应提供中医药文化讲解服务和科普宣传品。可提供展示中医药文化特色的旅游商品。 

4.6  可提供采用数字化、智能化的服务设施，具有可参与、可体验的服务项目。 

4.7  应明确负责中医药文化旅游场所的管理部门 

5 基础设施与服务要求 

5.1  应具有明确的导向系统和标志标识，导向系统设置应符合 GB/T 31382 、GB/T 31384 的规定，标

志标识应符合 GB/T 10001.2 的规定，应有专门的旅游导览图。 

5.2  交通便利，可进入性好。 

5.3  宜有停车场所，布局合理，能满足需求；管理完善，秩序良好。 

5.4  应设有接待场所，提供必要的接待设施与服务。设施齐全、功能完善。 

5.5  服务场所室内空气流通性好，卫生标准应符合 GB 37487 的规定。 

5.6  提供养生餐饮服务的，餐厅卫生标准应符合 GB 31654 的要求。 

5.7  宜提供满足需求的住宿设施与服务，住宿环境应安全整洁，卫生符合 GB 37487 的要求。 

5.8  服务区域公共厕所的运行管理应符合 DB11/T 356 的规定。 

5.9  环境整洁卫生，垃圾箱布局合理，其分类和标识应符合 GB/T 19095 的规定；垃圾应及时清扫、

日产日清。 

5.10 应提供无障碍设施与服务，无障碍设施应符合 GB 50763 的要求。 

5.11 应按规定配备消防、监控等安全设施设备，消防标志的设置和使用应符合 GB 15630 和 GB 13495.1 

的规定。 

6 特色设施与服务要求 

6.1 中医药文化园类 

6.1.1 中医药文化园类包括独立的中医药文化主题景区、中草药种植园、公园中医药文化园区等。 

6.1.2 园区内游览参观路线合理、顺畅。 

6.1.3 应有中药种植、养殖科普教育区域，提供相关科普服务。 

6.1.4 园区应提供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设施和服务。 

6.1.5 宜有中医药文化体验的场所、设施和服务项目。 

6.2 中医药博物馆类 

6.2.1 中医药博物馆类包括中医药博物馆、中医药科技馆、中药标本馆、中药种质资源库、中医药古

籍特藏馆等。 

6.2.2 应符合 GB/T 36721-201中的一般规定要求。 

6.2.3 应提供有中医药文化内涵、历史悠久，有重要科考、文物等价值的展品，宜提供中医药近现代

发展成果的展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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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 展品可包括中药标本、中医药古籍、中医药用具器物、中医药现代科技成果等，内容丰富，种

类多样。 

6.2.5 可通过声光电、虚拟现实或人工智能等科技手段展示或体验中医药文化成果。 

6.3 中医药养生保健场所类 

6.3.1 中医药养生保健场所类包括养生会馆(所)、养生餐厅等。 

6.3.2 应设置中医药养生保健宣传科普展示场所。 

6.3.3 应提供中医药文化养生保健特色服务项目。 

6.4 中药种植加工生产场所类 

6.4.1 中药种植加工生产场所类包括中药材饮片加工厂、中成药厂等。 

6.4.2 应具备中草药采收、贮存、加工过程或制作环节的参观条件。 

6.4.3 应设置中医药文化宣传栏、展示厅、展示台或展示柜。 

6.4.4 应提供中医药文化旅游体验项目。 

6.5 中医医院医馆诊所（药店）类 

6.5.1 中医医院医馆诊所（药店）类包括中医医院、中医医馆、中医诊所、中药店等。 

6.5.2 应具备展示和传播医院（馆、所、店）独特中医药发展史、中医药传承工作和创新等内容的中

医药文化场所（场地）和区域。 

6.5.3 提供的设施与服务内容应具备旅游吸引的功能和属性。 

6.6 中医药文化旅游度假场所类 

6.6.1 中医药文化旅游度假场所类包括具有中医药文化及中医药服务为主题旅游景区（景点）、温泉

疗养院、旅游度假区等。 

6.6.2 应建有中医药文化主题区域和相应的中医药服务场所 

6.6.3 应提供适合中医药文化旅游的中药景观、药浴、药膳、保健服务项目等 

6.7 综合类 

6.7.1 包含上述 6项场所中 2 项（含 2项）以上的类型。 

6.7.2 提供的设施与服务应与其服务的内容相匹配。 

7 管理要求 

7.1 人员要求 

7.1.1 应配备与岗位相适应的专兼职工作人员。 

7.1.2 应对工作人员定期开展中医药文化旅游及相关专业知识与技能培训。 

7.1.3 工作人员服装整洁，服务热情、周到。 

7.2 环保要求 

7.2.1 环境噪声应符合 GB 3096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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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2 土壤质量应符合 GB 15618的规定。 

7.2.3 大气污染物排放应符合 DB11/ 501的规定。 

7.2.4 污水排放应符合 DB11/ 307的规定。 

7.3 安全要求 

7.3.1 应建立安全管理机构，配备相应人员。 

7.3.2 应建立健全安全管理制度，定期进行安全检查，及时排除安全隐患。 

7.3.3 应定期维护各类安全设备设施，保证设施运行正常。 

7.3.4 应建立应急预案，定期组织演练，能及时处理突发事故。 

7.4 投诉处理 

7.4.1 应在醒目位置公示投诉电话等投诉渠道。 

7.4.2 应建立投诉处理制度，由专人负责，保证投诉得到及时处理和反馈。 

7.4.3 应对投诉处理过程和结果进行记录并存档，总结经验，改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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